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专家 

法学所导航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作者授权  本网首发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1323    

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改革 

石少侠

    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不仅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由此必然导致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层次、培养模式乃至整个法学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

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国法学教育界及司法实务界的普遍关注。能否科学、合理地建立起统一司法

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良性互动关系，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成败，关系到我国法学教育的改

革方向。 

    面对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行，笔者认为，司法考试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法学教育产生重大影

响，并要求法学教育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变革与改革。 

    

    第一，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战略，要强化对法学教育的宏观调控与整合。 

    

    据悉，我国目前已有240多所法学院（校）系，各院系历史长短不一，办学规模不同，师资水平也参

差不齐，有的甚至不具备最起码的办学条件。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对法科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较高，报考的

生源较多，法学院系几乎没有生源不足的现实忧患。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后，无论法学院系是否情愿，其

教学质量都必须接受司法考试的统一检验。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教育质量的重要评估要素之一，将逐步为社

会所接受，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有效地制约法学教育的宏观发展规模。教育行政管理机关

也要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充分利用办学评估机制，对现有的法学院系进行以市场为基础的良性整合，在优

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办学质量较高的院校办学规模，并进而形成规模效应。 

    

    第二，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层次结构，应重新构筑法学教育的科学阶次。 

    

    鉴于法官法与检察官法都明确地规定了担任法官或检察官的基本学历条件为大学本科毕业，且律师法

对律师学历条件也要作必要的修改。因此，法学教育的起点将与国际接轨，层次结构的重心将向上移。顺

应这一时代潮流，我国的法学教育应当取消或缩小法学专科层次的教育（包括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以本

科教育为起点，大力发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形成本科、硕士、博士教育之间合理的层次结构，重新

构筑法学教育的科学阶次。 

    

    第三，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培养模式，必须重视对应用性人才的培养。 

    

    就法学学科的本质而言，毫无疑问，应为应用学科。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行，必然向法学教育界转达这

样的信息，即法学教育是应用教育，必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法学教育应当以人为本，按照知识、能

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新世纪中的法学教育，在重视知识、能力教育的同

时，尤应重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使法科学生牢固地树立起忠实于人民、忠实于法律、秉公执法、廉

洁自律、刚正不阿、不循私情等法律执业人员应有的优良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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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

    第四，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应不断完善法学教育的主干课程。 

    

    与法学教育的培养模式相适应，司法考试的内容必定对法学教育的内容产生导向作用，法学教育的内

容亦应作相应的调整。为确保法学院系的培养规格和培养质量，在教育部高等院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的研讨、论证和动议下，教育部已确定了所有的法学院系都必须开设的法学学科的14门主干课，即法理

学、法律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

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这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校

设课的随意性，既可保证法学教育培养规格的统一，又为院校评估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司法考试必须尊重

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成果，应当与法学教育形成良好的衔接。然而，衔接并不意味着高校教什么，司法考

试就考什么，也不意味着这14门课的内容都要涉及。相反，司法考试作为职业资格考试有其内在规律，不

能因此而泯灭其应有的特点。我们认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衔接与互动主要应表现在：其一，司法考试

内容应以14门主干课为限，不宜再扩大范围，否则考生将不堪重负；其二，考虑到司法考试的性质和特

点，我们主张考试内容应以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主；其三，为使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紧密衔接，防止司法考

试与法学教育脱节，我们建议不再另行编写统一的司法考试辅导用书。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14门主干课

教材，司法考试大纲应予参照。 

    

    第五，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方式方法，应采用各种教学手段强化素质教育。 

    

    法学教育应当重视素质教育，法学素质教育包括思想素质、法律素质和人文素质。法学素质的综合提

升既离不开法学院校的教育，更离不开学生的自我修养。院校法学素质教育的实现途径有二：一是教学途

径，二是实践途径。前者应在重视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加大案例教学法、课堂讨论法及诊所式教学法等，

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要注意尽可能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直

观。后者则要求法学教育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的司法实践，强化法学教育的实践性。 

    

    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就其负效应而言，可能导致司法考试与法学

教育的脱离，并进而形成学生忽略高校的法学教育而重视考前辅导的倾向。此种现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已

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并不同程度地损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的法学教育。就其正效应而言，如能使司

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既可促进法学教育改革，又可完善司法考试制度。在新世纪之

初，司法考试伊始，我国就必须处理好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趋利避害，最大化地发挥司法考试对

法学教育的正效应。总之，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求司法考试不能忽略中国法学教育的实际，必须衔

接好与现实法学教育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求法学教育应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以司法考试为契

机，加快法学教育的改革步伐，实现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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